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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水利署施工規範 

         第 01572 章 

工地環境保護 

91 年 11 月 1 日經水工字第 09105005290 號函頒 

99 年 1 月 26 日經水工字第 09905000790 號函修訂 

99 年 12 月 20 日經水工字第 09905011860 號函修訂 

103 年 5 月 7 日經水工字第 10305084320 號函修訂 

107 年 12 月 20 日經水工字第 10705276440 號函修訂 

1. 通則 

1.1 本章概要 

為落實經濟部水利署(以下簡稱本署)暨所屬機關訂約工程之承包廠商（以

下簡稱廠商）辦理工程環境保護作業，特訂定本施工規範。                       

1.2 工作範圍 

1.2.1   工作範圍包括施工期間廠商應辦理之水汙染防治、空氣汙染防制、噪音

振動防制、環境維護計畫、工區鄰近道路應辦理之環境保護措施、工程

完工後各項臨時環保設施之拆除與復原等以及其他所有未列細項之相

關環境保護措施。                                

1.2.2   廠商應依據環境保護相關法令、工程契約及本規範規定，辦理本工程各

項環境保護工作。                                            

1.2.3   施工期間應隨時注意施工環境保護，確保環境品質，避免公害糾紛發生。                                                         

1.2.4   施工過程中，如發現對環境造成不良影響時，並得要求廠商限期提出因 

應對策及完成改善；廠商未依限期提出因應對策或完成改善，暫不予估

驗。                                                 

1.2.5   工程完工後，如該工程仍有環保事項需續辦時，廠商應將環保需續辦有

關事項及執行過程做成報告移交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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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施工中廠商違反環境保護等相關法令規章，且存有緊急性危險或嚴重性

污染之可能時，機關及監造單位得要求廠商暫時停止相關部份之施工，

俟改善完畢後，經機關及監造單位查核認可後，始得復工，並不得藉此

要求追加工期或任何補償。                          

1.2.7 廠商違反各項環境保護等相關法令規章，經環境保護主管機關勒令停工

或處罰時不得藉此要求追加工期或任何補償。              

1.3 相關準則 

1.3.1 環境保護相關法規 

(1)噪音管制法 

(2)空氣污染防制法 

(3)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制設施管理辦法 

(4)水污染防治法 

(5)放流水標準 

(6)水污染防制措施及檢測申報管理辦法 

(7)廢棄物清理法 

(8)水土保持法 

(9)環境影響評估法 

(10)飲用水管理條例 

(11)毒性化學物質管理辦法  

(12)加強公共工程空氣污染及噪音防制管理要點 

1.3.2 其他相關法規 

       營建剩餘土石方處理方案                             

1.4 資料送審 

1.4.1 環境維護計畫 

廠商應依據環境保護相關法令及環境影響評估承諾事項與工程契約規

定，確實辦理環境保護管理及維護工作，並依工程內容與特性提出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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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護計畫。 

本署訂約之工程，廠商應另案提報環境維護計畫，所屬機關訂約之工程

得併入施工計畫書辦理，如契約或機關另有規定，從其規定；經機關核

可後，據以執行施工中之各項環境保護作業。 

前項環境維護計畫應配合施工計畫審查期程，送機關審理。                                                     

1.4.2   工地若設置臨時混凝土拌合設施，廠商應依照「固定污染源設置與操作

許可證管理辦法」申請固定污染源之設置及操作許可，並提出依法登記

執業技師簽證之「空氣污染防制計畫」。混凝土總設計年產量或實際年產

量達一萬公噸以上者並應設置乙級以上空氣污染防制專責人員。 

   

1.4.3   工程如屬通過環境影響評估之開發行為或屬空氣污染防制法第一級營建

工程，廠商應於施工前提送「逕流廢水污染削減計畫」，經當地直轄市、

縣(市)政府環保主管機關核准，副知機關，並據以實施。             

2.   環境保護措施 

2.1    水污染防治 

2.1.1  水污染係指水因物質、生物或能量之介入，而變更品質，致影響其正常用

途或危害國民健康及生活環境。                            

2.1.2   工程施工期間所造成廢〈污〉水不得任其漫流及排放，須在工地適當地點

設置沉澱池處理，符合放流水標準後始得排放。廢污水處理所產生之污

泥，應妥善處理，不得任意放置或棄置。                                        

2.1.3   施工過程產生之含油廢水、施工機械廢油等，應擬訂適當回收處理設施，

或收集後委託代處理業處理。                               

2.1.4   廠商於施工期間應配合工址現況及工程施工作業需要，施做臨時性排水及

導水設施，以維持工區現有排水及灌溉溝渠水路等之暢通，避免中斷水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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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   廠商為配合整地、開挖作業、填土作業、材料堆置等，必須於工區範圍內

之適當位置上，如各溝渠匯流處、各排水分區出口處或基地低窪地等處，

設置臨時性攔砂及導排水設施，以減緩水流及攔截因沖蝕而流失之土石。 

2.1.6   工區內外應依需要分別設置施工廢水及生活污水處理設施。施工人員生活

污水應設置污水收集與處理設備，將污水予以妥善處理後回收使用或使合

於排放標準後排放，或申請排入附近污水下水道系統內。                                                                

2.2   空氣污染防制： 

2.2.1  工程開工前，應以工程告示牌內，載明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制費徵收管制

編號、工地負責人姓名、電話及當地環保機關公害檢舉電話號碼。 

2.2.2  於營建工地周界設置定著地面之全阻隔式圍籬及逕流廢水阻隔設施，圍籬

高度不得低於二．四公尺，但圍籬座落於道路轉角或轉彎處十公尺內者，

得設置半阻隔式圍籬。營建工地周界臨接山坡地、河川或湖泊等天然屏

障或其他具有與圍籬相同效果者，得免設置圍籬。 

2.2.3  從事砂石、土方或廢棄物等逸散性粒狀物質擾動之作業或操作前，應配合

定期灑水，以保持溼潤，避免造成空氣污染。 

2.2.4  堆置砂石、土方或廢棄物等逸散性物質，應依契約編列項目擇採下列有效

抑制粉塵逸散之防制設施如下： 

       (1)覆蓋防塵布、防塵網、稻草蓆。 

       (2)噴灑化學穩定劑。 

(3)植生綠化。 

(4)其他抑制粉塵逸散之防制設施。 

2.2.5  於營建工地內之地表裸露區域(含施工便道或車行路徑)，應依契約編列項

目擇採下列有效抑制粉塵之防制設施如下： 

       (1)覆蓋防塵布或防塵網。 

       (2)舖設鋼板、混凝土、瀝青混凝土、粗級配或其他同等功能之粒料。 

(3)植生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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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地表壓實且配合灑水措施。 

(5)配合定期噴灑化學穩定劑。 

(6)配合定期灑水。 

2.2.6  於工程進行期間，應於運送具粉塵逸散性之工程材料、砂石、土方或廢棄

物之車行出入口，設置洗車台，且應符合下列規定： 

(1)洗車台四周應設置防溢座或其他防制設施，防止洗車廢水溢出工地。 

(2)設置廢水收集坑。 

(3)設置具有效沉砂作用之沉砂池。 

工區內無設置洗車台空間時，得以加壓沖洗設備清洗，並妥善處理洗車

廢水。 

洗車設施於車輛離開工地時，應有效清洗車體及輪胎，其表面不得附著

污泥。 

2.2.7  於營建工程進行期間，運送砂石、土方或廢棄物等逸散性粒狀物質，運送

之車輛應採用密閉式貨箱，或以封蓋緊密覆蓋貨箱。封蓋採防塵布或防

塵網者，應捆紮牢靠，邊緣應延伸覆蓋至貨箱上緣以下至少15公分。運

輸車輛貨箱應具有防止載運物料滴落污水、污泥之功能或設施。 

2.2.8  施工機具、動力機械設備以及運輸工具，應使用合法油品，操作時排放空

氣污染物應符合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之規定。 

2.2.9  工地範圍內不得燃燒垃圾或融化柏油、瀝青產生塵煙之物質，亦不得棄置

及堆放產生惡臭或有毒之物質。 

2.2.10  工程施工範圍內，如因突發事故，大量排放出空氣污染物時，廠商應立

即採取緊急應變措施，並於事故發生後一小時內通知機關及當地環保主

管機關。 

 

2.3 噪音振動防制 

 

2.3.1   機械施工作業時應考慮周邊環境狀況，居民作息時間、噪音管制區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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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管制等因素而設定施工作業程序與時程及施工機械動線。  

2.3.2   工程施工時，應考慮採用低公害型施工機具及工法。             

2.3.3   施工機具應經常維修並維持正常操作狀態。施工機具原則上採用低噪音

型、低振動型機種；在市區附近施工時，空氣壓縮機等機具之動力馬達

應儘量採用電動式。                                      

2.3.4   營建剩餘土石方、工程廢棄物卸載於卡車應妥善處理，並防止不必要之

噪音及振動發生。                                        

2.3.5   運輸卡車於行駛時，限制其行車速度及裝載量，並規劃行駛路線及運送

時間，以減少車輛噪音及振動能量之影響。                  

2.3.6   避免噪音量高之機械同時操作，不使用老舊的施工車輛以減少噪音量。                                                       

          

2.4 廢棄物清理及環境整理 

2.4.1 工程施工期間，各工區臨近道路路面應保持完好清潔，如發現有散落之

遺留物，則須隨時加以清除，以維護該工區周圍道路環境清潔。 

2.4.2 工區內設置密閉式垃圾筒，分類收集施工人員產生之垃圾，並由廠商自

行或委託政府清理單位或合格之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清除處理。                                                                                                                               

2.4.3 施工作業產生之其他事業廢棄物，應依「廢棄物清理法」及「事業廢棄

物儲存清除處理方法及設施標準」等相關規定辦理，由廠商自行或委託

政府清理單位或合格之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清除處理。 

2.4.4  施工作業產生之廢棄物若依「有害事業廢棄物認定標準」認定係屬有害

事業廢棄物，則須另依相關法令處置，不得與一般廢棄物或一般事業廢

棄物合併清除處理。 

2.5  其他環境保護措施 

其他環境保護措施涵蓋所有未列細項之相關環保措施。包括施工中環境管

理及其他為符合相關環境保護法規要求所採行之措施，與工程完工後各項

臨時環保設施之拆除與復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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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罰則 

 

3.1 上級機關或機關督導，或監造單位定期或不定期赴工地實施檢查時，廠

商工地負責人或代理人及其相關人員應到場配合辦理。 

3.2 上級機關或機關督導，或監造單位檢查結果有不符規定項目，除即通知

廠商在規定期限內改善外，其不符規定項目並視情節另依本署工程契約

附錄 8「經濟部水利署工作安全與衛生」附表「水利署承攬廠商違反勞

工安全衛生與環境保護規定扣點罰款標準及限制表」辦理。 

 

4. 計量與計價 

 

4.1 計量 

本工程環境保護措施費依契約相關規定計量。 

4.2 計價 

4.2.1   本工程環境保護措施費依契約單價明細表單價計價。 

4.2.2   採一式計價工作項目，得分月按工程進度比例給付，若工地環境保護事

項因執行不當，經主管機關查獲處罰或通知改善時，應由廠商負擔罰款

並負責改善，倘同一缺失再遭主管機關告發者，改善未完成前得暫時停

止支付估驗款。 

        

 

〈本章結束〉 


